
河南感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11”高处 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11日14时40分左右，临空经济区天鹅村，河南感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感赞

公司）建筑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死亡1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万元。死者井某强，男，感赞

公司普工。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资阳市人民

政府关于授权资阳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批复》（资府事函〔2020〕48号）授

权，牵头组织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

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开展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反复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

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名称：河南感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创业路交叉口双子塔白塔301。

法定代表人：张某。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0日。

二、事故发生、抢救及应急行动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11日14时左右，感赞公司员工杜某、井某强两人到泡桐湾大桥桥墩对已安装完成的围
篮固定情况进行检查，现场负责人陈某涛对二人进行安全交底后，离开现场，二人继续作业。14时30
分左右，二人检查完4号桥墩后到达3号桥墩（距离地面约10米高），井某强就对杜某说：工作不多
了，我一个人在上面就可以了，你先下去收拾东西。杜某就独自下到地面收拾东西。大约10分钟后，
杜某听到“啊”的一声，转身便看见井某强从3号桥墩掉了下来，杜某立即跑到井某强坠落的地方，
发现井某强手捂着腹部侧倒在地面，安全带绳钩缠在身上，杜某立即拨打了现场负责人陈某涛电话报
告情况。陈某涛赶到现场后，立即组织周围的工友将井某强抬上车送往资阳市人民医院救治，医生进
行抢救后宣布：井某强因高坠伤造成特重型颅脑损伤，经救治无效死亡。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情况



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接报后及时将情况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并跟踪督促协调感赞公司处理井某强死

亡后的赔偿事宜；临空经济区公安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庚即赶赴现场进行初勘，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问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排除了故意伤害刑事行为的可能；感赞公司及时将井某强送往医院救治，

积极处理善后工作，目前，赔付工作已经完成，善后工作已处理完毕，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无不稳定

因素。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井某强在高空作业过程中未将随身佩戴的安全带绳钩固定在桥墩上，导致其本人高

处坠落并致其死亡，是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1）感赞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2）感赞公司主

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

感赞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组织制定的2022年年度培训计划只是一张简单的计划表，不够

详细，组织对新入职员工杜某、井某强等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学时不够（在入职前，仅开展了约4小时

的简单安全知识讲解），无培训记录和考试试卷；安全隐患整治不到位，收到监理公司多次发出关于

“员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整改通知书后，没有彻底整治杜绝此类行为，致使井某强作业

时仍然未将安全带绳钩固定到桥墩上，其本人高处坠落发生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1、第四十一条第二款2、第四十四条第一款3的规定，对该事故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根

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4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二）事故有关责任人员

1.感赞公司员工井某强，在围篮检查作业过程中，未遵守感赞公司《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4.10中“安全带应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
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
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
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4．《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作业人员上方的牢固处，流动作业时随摘随挂”的规定，未将安全带绳钩固定在桥墩上，致使其在

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致其本人死亡。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5，对事故负主要直接责任。鉴于

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2.感赞公司泡桐湾大桥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某涛，负责泡桐湾大桥项目现场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

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组织制定的2022年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只是一张表，不详细；杜某、井某

强等人入职时，仅进行了约4小时的安全培训，安全教育培训学时不够；且未对杜某、井某强等进行

考试考核，便安排上岗，致使杜某、井某强等人安全理论缺乏、安全意识淡薄，致使井某强未固定安

全带发生高处坠落，从而发生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一）（二）（六）项6，对事故

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7进行处罚。

3.感赞公司总经理史楠楠，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

5.《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6.《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
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7．《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组织公司安全机构及管理人员制定详细的2022年年度安全教育培训

计划，未对新入职员工杜某、井某强等人开展足够学时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考核；未督促公司安全

机构及管理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监理单位多次发出的整改通知中关于“员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

帽和安全带”的安全隐患，未督促彻底整治，致使井某强仍然未按规定固定安全带而发生高处坠落，

从而导致事故发生。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五）项8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

管理责任。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9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五、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感赞公司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落实整改防范

措施，确保生产安全落实到位。

（一）狠抓安全教育培训。要组织制定详细的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并按规定实施；要对公司

员工尤其是新入职员工，进行多层级、多形式，全方位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9．《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培训学时要够，员工考试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履职安全能力。

（二）做好隐患排查整治。要于近期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排查员工是否

正确佩戴安全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在岗到位等，要列出问题台账，逐一落实具体整改措施，切实

整改到位。

（三）加强施工现场监管。要加强对员工遵守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情况的监管力度，严肃处理违

章违规作业、冒险作业等不安全行为，确保公司安全生产环境良好，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河南感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11”

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2年６月7日

　　　　　  


